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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[7]条之“情”，无疑是性情之情。这个“情”由“性”而生，且是“道”所由以发端者，这说明它一方面是

由中出的，另一方面对“道”的建构与理解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不过一些学者及上博楚简《性情论》的整理者，将

这一条中的“道”做“礼”看，却是需要略加辩解的。刘昕岚说：“‘道’——卽‘礼’——之制作，初始则本于人

情（后文所谓‘礼作于情’是也），而以立义为终事也。” 濮茅左也认为：“本文所说的‘道’是指人道，所以这

个道始于情。‘道始于情，情生于性。’（第二简）与《郭店楚墓竹简·语丛二》‘情生于性，礼生于情’句相类。

‘道始于情’对应‘礼生于情’，可见简文所言的‘道’也就是‘礼’，‘礼者，人道之极也’（《荀子·礼

论》）。” 不仅《语丛二》有“礼生于情”的语句，《性自命出》第18简也有“礼作于情”的论述（见第[9]条）。

但是从刘、濮的引证中，还得不出道就是礼的结论。从逻辑上来看，我们可以说礼是人道，也可以如荀子所云“礼

者，人道之极也”；但不可以倒过来说人道即是礼，因为道的外延显然要比礼宽广得多。由此，我们可以得出另外一

个推论，如果我们把“道”的语义理解成道路、规律或人在此世界中所通由的规定性的话，那么“情”相对于“道”

来说，就有“端绪”之义，这个端绪生发出来就是“道”。不过，此“端绪”当然已不属于“性”中之物，而是即已

发以言人所具的最直接、最初始的现实性。 

  第[8]、[9]、[10]三条引文，都处在一个文本脉络里，着重讲“情”与“道”，尤其是与“礼”的关系问题，涵

义应该是相同的。第[8]条在理解上有些困难，主要是其中的“其”指代什么这一问题，有些难以回答。上文说“诗

书礼乐，其始出皆生于人”（第15-16简），因此我认为这里的“其”字就是指“人”。 整句话是说，圣人通过排比

人之类、观察人之先后、体会人之宜,及条理人之情的手段，而制作出诗、书、礼、乐；然后又以其来教化老百姓。

这里的“情”当然是指人情，而不是指《乐》之情。第[10]条的“情”，显然是指人情，而且从“美其情”来看，此

“情”是嵌在“人”自身的。第[9]条“礼作于情”，与《语丛二》第1简可以互证，所以此“情”也是性情之情；相

对于礼而言，它更为根本，是与人的根源（性）更紧密相关的真实生命。 

  第[11]、[12]、[13]三条引文，也处在相同的文本脉络里，着重讲“声”，尤其是“乐”与“情”的关系问题，

而且它是由“道”与“情”的关系这一问题演绎出来的，所以其中的“情”字涵义应该相同，也是人情、性情之情。

但是，由于这里“情”与“声”、“乐”紧密关联在一起，问题就变得比较复杂了，因为“声”和“乐”不仅表达了

人的感情，而且着重是要表达人的感情。于是，“情”和感情（或情感）的关系在此必须得到更准确、深入的说明。

第[12]条说《赉》、《武》之乐，以周革殷命，取得天下为乐；《韶》、《夏》之乐，以抒发人本真、自然的生命为

乐。这个“情”，很显然并不就是情感之情。第[11]条说“凡声，其出于情也信”句，表明“声”由“情”出，而

“情”是“声”的本源，“信”则表明“声”与“情”二者之间确实具有深切的生化和印证关系。这再次说明，

“情”是人所本据的自然而真实的生命。说它是自然的，因为它不是人为的；说它是真实的，因为它是由“性”直接

呈现的，但不是由“信”加以判断、肯定的产物。“声”，如果排除其内在包涵、传达的“情”，那么就纯粹是一种

物理的现象；可是“声”，在此毕竟要传达它所本应该传达的“情”，这里就有所谓的“信实”问题。“信实”首先

是一种事实判断：“情”以本源的方式在“声”中绽放它的真实。其次，它同时又是一种价值判断：所有的“声”都

应该如实地传达本体“情”的真实。正是“情”使“声”成其为“声”，使“乐”成其为“乐”，“情”的内在丰富

性随着“声”、“乐”一起绽放，转变为具体的丰富性。这个具体的丰富性，是通过各种具体的情感表现和心理反馈

作用演绎出来的。第[13]条说“凡至乐必悲，哭亦悲，皆至其情也”，正是表达了此一思想。“至乐必悲”是极端之

例，“哭亦悲”则是寻常之例，皆是用来表达人之“情”的。在此，这个“情”就是情感之义吗？我认为不是。“至

乐”是致生“悲”者，“哭”则是呈现“悲”的现象物，它们表达的是一种“情”，这种“情”具体指悲哀的感情，

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但是感情并不就是“情”本身，它也不过是用来呈现“情”的内在特性的。哀与喜、怒、乐、

忧等等，是通过“情感的样式”来呈现“情”的多样性和本体性的。设想，如果“情”没有内在的内敛的多样性，就



不会有情感的多样性，如喜、怒、哀、乐的分别；但是必须指出，这两种“多样性”只有相应性，而无同一性。如果

没有“情”所生发的本体性作用，喜不成其为喜，怒不成其为怒，哀不成其为哀，乐不成其为乐，那么所有的声音和

动作都只会是物理现象，根本不会有情感这种心理现象发生。另外，第[16]条说：“用情之至者，哀乐为甚。”

“情”在这里是被用者，“哀乐”则是用之者。哀乐最能够“用情之至”，即最能利用“情”之至真至实者而充盈于

情感自身而已。显然这里的“情”非情感之情，尽管它与情感之情似乎具有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。 

第[14]至第[18]条，都在《性自命出》的下篇。下篇讨论的主题是“修身”问题。第[16]条已论述过，第[17]条有些

特殊，其它几条的“情”字义则明显颇为接近。第[17]条“巧言利词”、“悦然和安”分别从言、貌而言，是密切相

关的；“诎诎之心”、“奋作之情”分别从心、情而言，关系也当是对等的，因此我认为这个“情”与情实、性情之

义也有紧密的关系。 

  第[14]、[15]、[18]三条，其中的“情”都有情实之义，而且与“信”、“伪”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。第[14]条

说“求心”不能以“伪”，以“伪”求心，则心弗得。这个“心”，当是指人的真实之心。真实之心，只能以“信”

求得。另外，人的真实之心存在于他的行为活动中；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行为表现，其真实之“情”就不会丧失，一定

会被洞察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的“心”与“情”相关，心之所在，实际上是由“情”来确定和规定的。这说明

“情”在“心”中之“在”是本真性的存在：得其“情”，则知其心之所在，同时亦得其心之实体。第[15]条说

“信”是致“情”之方，而“忠”是致“信”之方。忠、信、情，一个概念比一个概念更为深入，而情出于性，因此

这里的“情”无疑是性情之情。第[18]条指明“情”即“人情”，也是情实之义，与情感没有直接的关联。不过本条

特别强调“情”的本源性作用，无“情”也就无所谓的“信”。 

  3、楚简《性自命出》“情”字义的内在关联 

  通过以上分析，《性自命出》的“情”在不同的语境里的确具有不同的内涵。有偏从主观而言的真实义，相当于

“诚”；有偏从客观而言的真实义，指人本然的真实的生命，或呈现为实在的外在事物。另外，“情”还与情感有紧

密关联。因此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：这些不同含义，或者在不同语境中含义有所偏重的“情”，它们之间到底是分

散、隔离的呢，还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而相互依赖、贯通在一起的？我认为它们之间，具有明显的统一性。 

  前面已指出，《性自命出》上篇第[8]条中的“情”是指人情，它是诗、书、礼、乐的制作来源之一，与第[9]条

中所说“礼作于情”之“情”相一致。第[10]条中的“情”承接上文而来，与第[9]条中的“情”属同一概念。不过

第[8]条说“理其情”，说明“情”是有头绪、有脉络的，与作为混沌体的“性”不同；第[10]条说“美其情”，说

明“情”是十分素朴的，所以才需要节文之。第[11]、[12]、[13]条中的“情”，都与“声”、“乐”有紧密的关

系。《性自命出》第14-16简说：“凡道，心术为主。道四术，唯人道为可道也。其三术者，道（导）之而已。诗、

书、礼乐，其始出皆生于人。诗，有为为之也。书，有为言之也。礼乐，有为举之也。”“术”，《说文·行部》：

“术，邑中道也。”术，本义是指衢邑中的诸道路，是道之分派；这里具体指大道的分派。 “道四术”，即是心

术、诗术、书术、礼乐术。李零的看法是正确的。但是他仅将心术理解为人道， 则有待商榷。下文说“诗书礼乐，

其始出皆生于人”，这里包括两方面的含义：其一，诗书礼乐皆是由人创造出来的；其二，它们既然是人根据人自身

“有为”创造出来的，并且复以其教人，那么它们不可能不在体现人道的同时，又是人道的重要构成部分。因此诗、

书、礼乐也是人道，皆为可道。另外，“唯人道为可道”之“唯”，我认为是语助词，无义；而“三术道之”一句，

乃与“心术为主”相对，并不与“道四术，唯人道为可道”直接相对为文。回到我们前面的论述上来，“三术”指

诗、书、礼乐，其中的“礼乐”明显被看作一术，可见礼、乐二者之间的关系至为密切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从第18简

末至上篇末尾（第35简），都是论述礼乐的。由此可以推论，第[11]、[12]、[13]条中的“情”应与上文论礼的文本

中的“情”字，具有同一性。《礼记·乐记》也有类似“乐作于情”的论述， 与《性自命出》论乐的部分比较契

合。第[12]、[13]条，及下篇的第[16]条的论“情”，皆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一原则。第[11]条论及“情”与

“信”的关系，完全可以与下篇论“情”结合起来看，与[15]条的论说是相互配合的。 

  下篇主要是在修养论上谈“情”与“信”的关系，这些“情”，除了第[16]、[17]条外，其它的“情”字义显然

是统一的。第[16]条上面已指出与第[12]、[13]同例，而第[17]条的“情”与悦然和安之意相对，是指人所具有的为

了维护人的尊严的振作、威严之气，此“情”显然是从生命本体中贯通下来的，应该是礼的直接根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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